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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4 证券简称：哈投股份 编号：临 2025-010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预计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业收入及利润来源

对该项关联交易无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9人。赵洪波、张

宪军、任毅三位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公司

应出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出席 3 名，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

项日常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

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关联法人之间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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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关联自然人之间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三）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与关联法人之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人

2024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2024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备注

1
证券、期货经纪

业务

哈尔滨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参控股的其他

企业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交易

量无法预计，因此按照市

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0
经纪业务代理买卖

证券收入

2

转融通证券出

借交易代理业

务

2,226.74

实际发生额=∑（新

增出借合约数量

*2023年末时点收

盘价）

3 固定收益业务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交易

量无法预计，因此按照市

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32,034.66 债券买卖结算金额

4 资产管理业务 280.88 80.88 管理费收入

5
向关联方存贷

款

由于日常结算存款账户资

金量无法预计，以实际发

生额为准。

27,263.5

6
向关联人购买

或者出售商品
2,951 2,788.97

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23 97.85

8
向关联人购买

燃料和动力

哈尔滨哈投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15,500 8,813

实际发生金额少于

预计金额的原因是

实际需求减少及购

买渠道变化。

合计 —— 73,305.60

序

号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人

2024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万元）

2024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万

元）

备注

1
证券、期货经纪

业务

本公司董监高及其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

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

的董监高成员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交易

量无法预计，因此按照市

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2.23

2
代销/委托代销

金融产品
0

合计 —— 2.23

序

号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人

2025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2025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1
证券、期货经纪

业务

哈尔滨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交易

量无法预计，因此按照市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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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关联自然人之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参控股的其他企业

关联方名称：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749547024C

成立时间：2003年10月28日

注册资本：5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洪波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172号

主要办公地点：松北区创新二路 277 号

实际控制人：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从事固定资产、基础设施、能源、供热、高新技术产业、资源开

其参控股的其他

企业

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2 固定收益业务 8,000 32,034.66

3 资产管理业务 3,300 0 80.88

4
向关联人购买

或者出售商品
4,248.60 329.10 2,788.97

5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370.36 19.10 97.85

6
向关联方存贷

款

由于日常结算存贷款账户

资金量无法预计，以实际

发生额为准。

1,246.3 1,224.5

7
向关联方存贷

款

哈尔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由于日常结算存款账户资

金量无法预计，以实际发

生额为准

13,098 26,039

8
向关联方出售

债务融资工具

在授信额度内出售公司发

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债、收益凭

证等

0 0

合计 —— 22,692.50 62,265.86

序

号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人

预计2024年度发生金额（万

元）
发生金额填报口径

1 证券、期货经纪业务
本公司董监高及其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

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

的董监高成员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交易量

无法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

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经纪业务代理买卖证

券收入、认购金融产

品收入等2 代销/委托代销金融产品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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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项目投资与投资信息咨询；组织实施热电项目与供热工程及基础设施建设、土

地整理、股权投资运营（以上项目需国家专项审批凭证经营）。

关联关系：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哈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6%。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856,304.58万元，净资产3,639,261.61

万元，营业总收入602,039.53万元，利润总额-98,116.87万元，净利润

-106,423.10万元。

2024年9月30日，资产总额9,985,085.67万元，净资产3,643,833.72万元，

营业收入401,773.12万元，利润总额14,871.68万元，净利润8,524.15万元，资

产负债率63.51%。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中涉及的公司控股股东哈投集团及其参控股的其他

企业等包括但不限于：哈尔滨悦采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沃晟信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哈尔滨悦采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哈尔滨哈投

资本有限公司、哈尔滨哈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关联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1275921118

成立时间：1997年7月25日

注册资本：1099559.9553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邓新权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江街888号

主要办公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江街 888 号

实际控制人：无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按金融许可证的范围从事金融业务

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1,332,872.5万元，净资产6,388,820万元，营

业收入1,324,176.3万元，利润总额45,730.8万元，净利润88,81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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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1,623,192.9万元，净资产6,559,634万元，营

业总收入1,424,326万元，利润总额65,142.8万元，净利润108,235.5万元。

关联关系：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哈投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之参股公司，公司董事赵洪波、张宪军任该行非执行董事。

该银行经营状况稳健，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等核心指标均优于监管要求，

资产质量良好，不良贷款率维持在行业平均水平。通过持续的盈利能力与审慎的

风险管理，银行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与完善的偿付机制，能够有效履行各项合同

义务，对存款人、债权人及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持续保持优异水平。

（三）关联自然人

公司现任或离职未满12个月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哈投集团现任或历任未满12个月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等自然人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十八周

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子女配偶的父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向关联方购买或者出售商品、向关联方及其参股

银行存贷款，公司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开展证券及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和中介服

务工作。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

关联方确定交易价格，即由政府或行业定价的，执行政府或行业定价；没有政府

或行业定价的，参照市场价确定。具体定价依据如下：

（一）证券、期货经纪服务：为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证券、转融通等经纪业

务服务，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佣金费率定价；

（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代理业务：为关联方提供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代

理业务的服务，关联方通过公司交易单元向证金公司出借上市证券，非约定申报

按照证金公司公布费率定价，约定申报按照关联方与其对手方协商确定的费率定

价，具体如下：

关联方所得的借券费用=出借日证券收盘价*出借数量*出借日费率（证金公

布或与约定对手方协商确定）*实际出借天数/360。出借合约到期日证金公司通

过证券公司向关联方支付借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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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收益业务：与关联方在场外市场进行一级申购、现券买卖、回购、

同业拆借、利率互换、债券借贷、债券销售业务；

（四）资产管理业务：为关联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或委托关联方进行资产管

理，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定价；

（五）向关联方存贷款：将部分资金存入关联方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参照市

场利率及行业惯例进行定价；向关联方贷款所支付的利息，参照市场利率及行业

惯例进行定价。

（六）购买或者出售商品：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或其它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商品，

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七）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参考市场价格、行业标准确定。

（八）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动力：煤炭定价参考国家发改委长协价格协商确

定。

（九）代销/委托代销金融产品：为关联方提供认购或申购相关金融产品服

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收取费用；

（十）向关联方出售债务融资工具：关联方投资公司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债、短融债、收益凭证等，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定价。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需要且为公司正常业务，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

价格、行业标准、行业惯例及政府有关价格指引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

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投资者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业收入及利润来

源对此无依赖。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5 日


